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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香港以清晰的非营利制度设计为前提，逐渐加大公共财政投入，通过资助非营

利性幼儿园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加强对参与政府资助计划的幼儿园的监管、提高教师待遇与

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为我国内地

构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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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我国当

前发展学前教育的重点任务之一。我国香港从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特别是在回

归祖国以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发

展学前教育，迄今已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普惠

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香港在引导与支持非

营利性幼儿园向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方面所采取

的政策措施，可以为我国内地建设普惠性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前

提：非营利制度设计

香港的幼儿园分成非营利性幼儿园和营利性

幼儿园两大类，政府在税收政策、政府资助、政府

管制等方面对两类幼儿园的管理各有不同。清晰

的非营利制度设计是香港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前提。

（一）税收政策

税收待遇是香港管理非营利性幼儿园和营利

性幼儿园最主要的区别。非营利性幼儿园可免缴

香港税务条例（第 112章）所征收的税项。幼儿园

要获得“非营利”身份，需向税务局申请。税务局

根据税务条例（第 112章）第 88条对幼儿园是否符

合免税资格进行确认。该条款规定，慈善团体所

从事的行业或业务要属于公共性质，其经营所获

利润纯粹作慈善用途且大部分在香港使用。经确

认后，税务局签发证明书或确认书，幼儿园的“非

营利”身份才能得到政府认可。

（二）政府资助

在香港，只有非营利性幼儿园才能参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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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资助计划。香港针对幼儿园的资助计划种

类繁多，如学前教育学券计划（以下简称“学券计

划”）、租金、差饷和地租返还计划、炊事员资助计

划等，这些计划都只允许非营利性幼儿园申请

参加。

从 1995—1996学年开始，香港共施行了三次

规模大、覆盖面广的学前教育资助计划。最早实

施的是“幼儿园及幼儿中心资助计划”（以下简称

“资助计划”），该计划实施时间为 1995—1996学年

至 2008—2009学年，但从 2008—2009学年开始，

该计划更名为“幼儿中心资助计划”，不再适用于

幼儿园，但仍适用于幼儿中心。2007—2008学年，

香港开始实施适用于幼儿园的“学券计划”。到

2017—2018学年，“免费优质幼儿园教育计划”（以

下简称“免费教育计划”）取代了此前的“学券计

划”。从实施“学券计划”开始，教育局有意借着政

府资助计划引导绝大多数营利性幼儿园转为非营

利性幼儿园。［1］以“免费教育计划”为例，申请参加

该计划有三点要求：首先，必须是非营利性幼儿

园；其次，幼儿园需提供全面的本地课程，即幼儿

园中的幼儿班（小班）、幼儿园低班（中班）和幼儿

园高班（大班）各班级均需按照《幼儿园教育课程

指引》进行课程安排；第三，参加免费计划的幼儿

园需通过质量评估。［2］政府对申请参加“免费教育

计划”的幼儿园的性质、课程和质量都进行了限

定，这意味着将所有营利性幼儿园和实施非本地

课程（一般为国际课程）的幼儿园排除在外。

教育局的这一做法起到了明显的成效。

1999—2000学年，香港共有 769所幼儿园，其中

470所为非营利性幼儿园，已参加“资助计划”的幼

儿园共有 286所，约占香港非营利性幼儿园数量的

61%。［3］到 2017—2018学年，香港共有 1030所幼儿

园 ，其 中 818 所 为 非 营 利 性 幼 儿 园 ，占 比 为

79.42%；符合参加“免费教育计划”资格的幼儿园

约 773所（即提供本地课程的非营利性幼儿园），参

加此计划的幼儿园为 748所，约占符合资格幼儿园

数量的97%。［4］

（三）政府管制

一直以来，香港政府认为要让私营学校在自

由市场经营及发展，需要给学校一定程度的空

间。［5］因此，无论是对非营利性幼儿园还是营利性

幼儿园，政府的监管都只是确保它们能遵守教育

条例（第279章）与教育规例（第279 A章）中有关校

舍安全、师资及收费等方面的规定。在校舍安全

方面，要求遵守建筑及消防安全等的规定；在师资

方面，要求教师必须符合指定资格，并向教育局注

册；在收取费用方面，学费必须经教育局批准；等

等。［6］除了必要的监管外，政府还致力于增加幼儿

园运营的透明度以回应家长的需求。为帮助家长

了解幼儿园情况，以便家长为子女选择合适的幼

儿园，从 1999—2000学年开始，香港教育署（2003
年并入香港教育统筹局，2007年更名为香港教育

局）每年都出版《幼儿园概览》，用于刊登香港幼儿

园的基本资料。［7］该制度实施后，广受家长欢迎，教

育署建议无论是非营利性幼儿园还是营利性幼儿

园都需披露包括幼儿园学费在内的基本资料，但

不做强制要求。

香港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幼儿园管制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幼儿园的注册与开办、盈余比例规定

等方面。首先，在注册与开办上，对于营利性和非

营利性幼儿园的注册申请，由香港教育局根据相

同的准则审批，即幼儿园只需符合一般学校注册

要求，便可开办。［8］但开办营利性幼儿园，除按照教

育条例的规定注册外，还必须办理商业登记，受有

关公司条例及税务条例的规管。［9］其次，在盈余比

例上，两类幼儿园需遵守不同的规定。营利性幼

儿园每年赚取不超过 10%的利润，并可以用于股

东分红；而非营利性幼儿园每年赚取的利润不可

超过 5%，举办者不能将利润据为己有或用于分

红，而应将利润用于学校发展。［10］

当前，香港主要是从是否参与“免费教育计

划”这个角度对非营利性幼儿园进行有区别的管

制，体现在质量监管、财务管理等方面。例如，在

质量监管上，香港教育局要求参与计划的幼儿园

必须通过质素评核，对于没有参加计划的非营利

性幼儿园则不做硬性要求。在财务管理的要求方

面，政府对参与计划的幼儿园有着严格的要求。

参与计划的幼儿园需要遵守经费使用、记录、单据

保留、审计等方面的规定。

二、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基

石：济困与普惠结合

2000年 9月，《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中指

出，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资助应致力于保障每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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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都有接受幼儿教育的机会，新资源投放的重点

应放在增加对家长的资助上，使更多家庭受惠。［11］

根据该报告，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资助逐渐调整为

致力于扩大家长受惠面。在之后的普惠性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中，呈现出济困与普惠相

结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资助

计划优先保障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幼儿接受学前

教育的机会；二是以公共财政为主为公众提供普

惠性学前教育服务。

（一）优先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幼儿接受学前教

育的机会

香港在构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

过程中，为家长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援助，以确保所

有儿童不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接受学前教

育的机会。早在 1982年，香港就推出“小学学前服

务缴费资助计划”，有子女受托于幼儿中心或入读

幼儿园的低收入家庭可申请缴费资助。此后，学

费减免计划一直被保留下来，以保障家庭困难幼

儿入读幼儿园的机会。

现行的“幼儿园及幼儿中心学费减免计划”为

有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就学开支津贴（用于支付

幼儿接受幼儿园教育的学习开支）、学费减免和一

次过津贴资助［12］，家长可根据需要进行申请，但幼

儿必须在参加了“免费教育计划”或“学券计划”的

幼儿园就读。政府会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

行入息审查，根据申请人家庭总收入及受供养家

庭成员人数计算“调整后家庭收入”，并以此确定

是否符合资助资格及其标准。资助标准分别有全

免、3/4免和 1/2免三种类型。除了减免学费外，政

府还为经济上有需要的幼儿减免膳食费。从保障

人数和资助总额来看，政府是保障来自经济困难

家庭的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和主导力

量。2017—2018学年和 2018—2019学年，政府分

别为 39671名和 37311名（截至 2019年 4月 30日）

幼儿提供就学开支津贴，支出总额分别为 1.25亿
港元和 1.17亿港元［13］；分别有 25388名和 24619名
（截至 2019年 4月 17日）幼儿成功申请学费减免，

政府资助总额分别为 27.6 亿港元和 22.82 亿

港元。［14］

（二）以公共财政为主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

香港通过对参与政府资助计划的幼儿园提供

财政资助以引导非营利性幼儿园提供普惠性的服

务。以最新的“免费教育计划”为例，政府对学前

教育的投入从之前的向家长提供学费资助变更为

向幼儿园直接提供津贴。该政策从 2017—2018学
年开始全面落实。香港教育局按学生人数，向参

与计划的非营利性幼儿园提供每人 33190港元的

“基本半日制单位资助”，该资助涵盖半日制幼儿

园教学人员的工资和其他营运支出，如公积金、长

期薪酬等［15］。申请参加该计划的全日制及长全日

制幼儿园每生的资助额分别为 43150港元和 53100
港元，比“基本半日制单位资助”分别多了三成和

六成。获准参加“免费教育计划”的幼儿园，还可

根据幼儿园的实际情况申请其他的资助项目，包

括炊事员资助、幼儿园聘请高薪教师的过渡期津

贴、校舍维修资助、代课教师津贴、一笔过启动津

贴、教职员放取有薪产假及代职人员津贴等。教

育局对各类津贴的使用范围、津贴额度计算方式、

资助的用途均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以“一笔过的

启动津贴”为例，该津贴目的在于协助幼儿园做好

参与“免费教育计划”准备工作。该笔启动津贴设

置了基础金额与上限，每所幼儿园可获得的额度

计算公式为“20000港元+800港元/生×2016-2017
学年学生人数”，津贴总额上限为 300000港元。参

加计划的幼儿园可把启动津贴用于聘请额外人手

以改善师幼比（由 1∶15改善至 1∶11）、雇佣服务、为

增聘的教师购置家具和设备等。［16］该计划推行一

年后，吸引了超过 97%的提供全面本地课程的非

营利性幼儿园参与计划。参加“免费教育计划”的

748所幼儿园中约有 500所提供半日制课程，其中

约 90%免费；约 610所提供全日制/长全日制课程，

其中约 70%的每月学费少于 1000港元。［17］“免费

教育计划”的政策目标是期望为家长提供能够负

担的、优质的、有更多选择机会的幼儿园教育。［18］

从已有数据来看，该计划的推行有效减轻了家长

的负担，扩大了家长受惠面。

从“资助计划”到“学券计划”再到“免费教育

计划”，政府每年用于学前教育领域的经常开支在

逐年增加，特别是实行“学券计划”以来，香港形成

了以公共财政为主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的特点。

2007—2008学年香港学前教育的政府经常开支为

16.88亿港元，到 2017—2018学年已增加至 57.29
亿港元；学前教育的政府经常开支占教育经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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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7—2008学年至2017—2018学年香港政府学前教育经常性开支总额及占比

注：根据香港教育局网站公开资料整理而成

政府经常开支总额（单位：百万港元） 占教育政府经常开支的比例

三、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保

障：完善的内部管理架构与严格的外部监管体系

完善的内外部治理与监管体系是香港普惠性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保障。香港通过加

强幼儿园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两方面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内外部治理与监管体系，并形成了一个相

对清晰明确的管理架构。［20］香港在构建普惠性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加强了对参

与计划幼儿园的监管，通过立法、颁布行政法令等

手段逐渐完善监管框架。以下主要以“免费教育

计划”为例说明香港对参与计划幼儿园的管理架

构与具体措施。

（一）完善的内部管理架构

在内部管理上，香港通过法律、行政法令等方

式不断完善幼儿园的内部管理架构，形成了由校

董会、质素保证机制组成的较为合理有效的内部

管理结构。

首先，通过法律规范幼儿园的办学行为。香

港所有幼儿园都受教育条例和教育规例规管。依

法治校是香港对教育调控的途径之一。［21］教育条

例和教育规例等对与办学相关的事项有着具体而

明确的规定。例如，教育条例中对学校注册、校董

的注册、学校设法团校董会或不设法团校董会的

管理、教员注册与招聘、招生、学校上诉等都有详

细的规定。教育规例是对教育条例的进一步补充

与细化，主要是对学校的场地、校舍、设备的标准

与要求，学校防火措施、健康与卫生、收费，校董会

及法团校董会的章程、教员的聘用、假期及其他一

般事项的规定，为幼儿园的规范办学提供指引。

其次，推行校本管理制度，每所幼儿园均须由

校董会管理。校董会是幼儿园的管理机构，设有

校监和校长。校董会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利益相关

者参与到幼儿园的管理中，如校长、办学团体或营

办机构代表、独立人士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家长、

教师等）。［22］根据教育条例（第 33条）的规定，校董

会要遵守教育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对学校

进行管理［23］，以确保幼儿园可以正常运转。教育

条例中对校董会的角色及责任、组成，校监和校长

的任用、注册及职责等，均有严格规定，学校内部

管理运作有法可依。所有校监和校长的注册与任

用都需要由香港教育局审批，校监是学校法人代

香港构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经验

支的比例也从 2007—2008学年的 3.6%提高到了

2017—2018学年的 7.15%。［19］从政府经常开支的

绝对值看，2017—2018学年是 2007—2008学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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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使学校的管理具有制约性，校长既对校董会负

责，也对教育局负责，保证了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监

督管理。［24］

第三，通过颁布行政法令规范政府资助资金

的管理。香港教育局公布了一系列文件以约束并

规范政府资助资金的管理，如香港廉政公署防止

贪污处编写的《防贪锦囊：学校管制与内部监控》

《幼儿园校董及职员行为守则范本》，香港教育局

编写的《免费优质幼儿园教育计划幼儿园采购程

序指引》，以及教育局发出的“免费优质幼儿园教

育”（教育局通告第 7/2016号）、“投资时的银行选

择”（教育局通告第 14/2015号）等通告、通函。这

些文件从不同层面对参与计划幼儿园的资金使用

与财务管理做出了详细且明确的指引。香港教育

局将包含上述相关文件在内的法律、行政法令汇

编成《幼儿园行政手册》以方便幼儿园处理行政工

作。该行政手册包含幼儿园管理结构、财务与人

事管理、课程、学生事务、家长工作、申请及退出幼

儿园计划的行政安排等内容。在该手册中对幼儿

园财务及会计等各个方面均有详细且明确的说

明，包括资助种类与金额、学校经费的来源、会计

及财务监管、拟备财务预算、内部财务监管、经审

核（审计）的周年账目及财务合数、会计记录的保

存、物品及财务的采购、办学团体参与幼儿园采购

活动等内容。［25］以记账方式为例，政府要求幼儿园

采用会计分类账的方式对幼儿园获得的“免费教

育计划”资助与其他渠道获得的经费进行分类记

账。即幼儿园在会计账内分拆为“幼儿园计划账”

和“学校账”，前者记录来自教育局资助的开支情

况，后者记录其他资助的收支情况。再以经费的

支出为例，参与计划的幼儿园须开设与幼儿园名

称相符的银行账户。该账户的所有支出必须由校

董会指定的两名或多名授权人联名批准或签署。

此外，政府规定“基本单位资助”的 60%属于教学

人员的薪酬部分，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所有参加计划的幼儿园都需要按照质

素保证架构的要求进行持续的自我评估，以促进

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质素保证架构包含幼儿

园的自我评估与教育局组织的质素评核两个部

分。所有参与计划的幼儿园必须依照“表现指标”

（2017年修订）对幼儿园的工作成效进行持续的自

我评估，并以自评结果为依据制定下一学期的工

作计划。自我评估的目的在于使学校通过“计划

（Planning）—推行（Implementation）—评估（Evalua⁃
tion）”的循环，推动教育质量不断改善。教育局鼓

励每所幼儿园将质素自评报告上传至幼儿园网

站，以供家长查阅参考。

（二）严格的外部监管

在外部监管上，教育局和审计署同为监管主

体，监管重点为政府资助资金的使用以及幼儿园

的教育质量。

教育局负责幼儿园收费调整的审批、审阅幼

儿园上交的由经注册的职业会计师审核的周年账

目、开展质素评核、调查投诉或违规行为等事项。

参加政府各项学前教育计划的幼儿园必须符合多

项准则及规定。特别是从 2017—2018学年开始由

政府直接向参加计划的幼儿园提供资助，香港教

育局对这些参与计划的幼儿园提出了更为严格的

要求。政府在准入、收费、质量、财务、信息公开等

方面设置了多项条件，加强对参与计划幼儿园的

外部监管。

1.限定准入资格

在准入条件上，必须为提供全面本地课程的

非营利性幼儿园。同时，还必须要达到政府提出

的相关要求，如通过幼儿园质素评核等。

2.划定学费上限，严格审查收费调整或新增收

费申请
在学费方面，参与计划的幼儿园不可超过政

府设定的学费上限。政府每年会根据消费物价指

数对学费上限进行调整。2017—2018学年，参加

“免费教育计划”的幼儿园在扣除政府提供的资助

外，半日制学费不得超过 9960港元/年·生，全日制

或长全日制不得超过 25890港元/年·生。参与计

划的幼儿园如要调整或新增收费必须事先获得教

育局批准。香港教育局制定了一整套申请调整收

费的程序。首先，幼儿园需提交收费调整申请，之

后教育局根据幼儿园提交的已审计的周年账目，

审核幼儿园的开支预算，在确认所有开支合理且

幼儿园给出的理由充分和有数据支持时才给予批

准。［26］在当前的资助政策下，香港教育局对学费调

整的申请格外审慎。因为他们认为政府的资助足

以让幼儿园提供高质量的半日制服务，因此参加

计划的幼儿园不应就半日制服务收取学费。而对

于提供全日制或长全日制服务的幼儿园而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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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基于政府与家长共同分担成本的原则家长需要

缴纳一部分学费，但因为政府已经提供了额外的

津贴，所以学费也应该维持在低水平。［27］

3.所有参与计划的幼儿园均需通过质素评核

并公开评核报告

香港教育局制定了质素评核程序，所有参与

计划的幼儿园必须经过质素保证机制评审（见图

2）。质素评核以“表现指标”（2017年修订）为依

据，教育局组织评核队伍对幼儿园各项工作进行

评定。通过评审的幼儿园可获参与“免费教育计

划”的资格；未通过评审的幼儿园则需在规定时间

内向教育局提交质素改进计划并申请跟进视学；

再次评审未通过或在评审未通过后不申请跟进视

学的幼儿园，教育局将考虑撤销其参与计划的资

格并停止发放政府津贴。此外，教育局也一直致

力于提升质素保证架构的透明度。每所幼儿园的

评核报告均会在教育局网站公开，以供家长在选

择幼儿园时参考。从 2000年以来，香港的质素保

证机制日趋完善，并借助政府资助计划，形成了具

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特点的幼儿园机构质量评价

体系。［28］

注：*表示符合既定标准的幼儿园的质素评核报告将上传教育局网站，未符合既定标准的幼儿园须将质素评核报告公开，让教

师和家长阅览；如未符合既定标准的幼儿园不申请质素评核跟进视学，其质素评核报告会上传教育局网站；所有质素评核跟进视学

报告会上传教育局网站

图2 幼儿园质素评核程序［29］

4.教育局审核会计账目并要求幼儿园公开运

营资料

在财务方面，幼儿园需要遵守以下两项规定：

一是从 2017—2018学年开始，所有参与计划的幼

儿园每年都需要向教育局提交会计账目。这些会

计账目必须由持有职业证书的会计师进行审核。

同时，幼儿园需将政府资助及非政府经费的账目

及记录分开存放。在计划有效期内及其后最少 7
年内，幼儿园需保留这些账目、记录、相关收据、发

票，以供审核。若教育局发现参加计划的幼儿园

将资助挪作他用，将责令其将已领取的资助返还

给政府，并取消其参加计划的资格。二是参与计

划的幼儿园需披露幼儿园运营的主要资料，并同

意将资料在教育局的网站公开。须公开的资料包

括但不限于幼儿园的收费、课程、设施、财政资

料等。

香港审计署也是重要的监管主体，它主要是

对教育局使用公共财政支援学前教育的情况进行

审查。2012年审计署审查了“学券计划”的实施情

况，审查内容包括“学券计划”及其财务特点概要，

幼儿园校（园）长及教师的专业发展、质素保证机

制、规管措施，披露资料和提高透明度以及未来发

展方向等方面。［30］在这份报告书中，审计署肯定了

“学券计划”的贡献，认为该计划减轻了家长的负

担，但同时指出部分幼儿园收取的杂费额度较大、

披露的资料不全、“学券计划”参与率下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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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支
撑：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保障合理薪酬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关键资源。香港幼儿教育

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幼儿教师工资待遇偏低、流动

率较高等问题，为此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促进幼儿教师福利待遇

的改善。［31］［32］概括而言，香港主要是通过为教师搭

建专业发展阶梯和保障教学人员获得合理薪酬两

个途径以挽留和吸引优秀教师，保持幼儿园教师

队伍的稳定。

在为教师搭建专业发展阶梯方面，主要是从

提高幼儿园教师和校（园）长的学历与资历要求以

及为校（园）长和教师的培训与进修提供条件保障

两方面完善制度建设。一方面政府逐步提高对幼

儿教师和校（园）长的学历与资历要求。从 1995年
至 2011—2012学年，对幼儿园教师入职学历的最

低要求经历了从初中毕业到高中毕业考试两科合

格成绩、五科合格成绩再到需要取得幼儿教育证

书（相当于内地学前教育大专）的变化过程。［33］［34］

香港回归后，对校（园）长的专业资历要求也在不

断升高。自 2009—2010学年起，新入职校（园）长

除必须满足“幼儿教育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这一

学历要求外，还增加了必须具备相关工作经验及

取得校（园）长证书的要求，而在 2002—2003学年，

新任校（园）长的入职条件仅为取得幼儿教育证

书。［35］幼儿园教师和校（园）长的学历层次逐渐得

到改善。2018—2019学年，分别有 94.4%和 50.9%
的在本地幼儿园任教的教师持有幼儿教育证书和

幼儿教育学士学位，而在 2005—2006学年持有幼

儿教育证书的教师比例仅为 23.8%；2018—2019学
年，85.8%的在职本地幼儿园校（园）长持有幼儿教

育学士学位，在 2005—2006 学年该比例仅为

12.8%。［36］［37］另一方面香港通过政府资助为幼儿

园校（园）长和教师的培训与进修提供条件保障。

包括扩大现有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和开展幼儿教师

培训课程［38］以及为教师提供发展津贴等方式。在

师资培养方面，有多所大学提供相关职前和在职

的培训课程，涵盖了幼儿教育证书、幼儿教育学士

学位以及学位教师教育文凭（幼儿教育）等多种学

历层次的培训。以“幼儿教育证书培训课程”为

例，2014—2015学年只有 4所高校设有职前幼儿教

育证书培训课程，到 2018—2019学年增加至 12
所；在招生规模上也略有增长，如香港专业教育学

院 2014—2015学年的招生规模为 481人，2018—
2019学年为 552人。［39］为鼓励教师积极进修各类

幼儿教育培训课程，提升教师专业水平，2007—
2008学年至 2010—2011学年期间，每张“学前教育

学券”均包括了教师专业发展津贴。这笔资金优

先用于教师进修所产生的费用与组织校本专业发

展培训。进修所产生的费用主要包括进修课程的

学费、为正在修读进修课程的教师聘请代课教师

等。在这期间，用于教师专业发展资助的公共财

政支出约为 10亿港元，约占“学券计划”的公共财

政总支出的11.76%。［40］

在保障幼儿园教师获得合理薪酬方面，香港

通过“建议薪级表”和限定幼儿园教师薪酬占基本

运营经费比例等方式督促参与计划的幼儿园为教

师支付合理薪酬。早在 1990年香港回归之前，香

港教育署为各类幼儿园教师提供了一套建议薪级

表，鼓励幼儿园的举办者按照这套薪级表支付幼

儿园教师的工资。由于幼儿园都属于私营性质，

建议薪金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大部分已受训练的

幼儿园教师都未能获得建议薪级表的薪金。1995
年开始实施“资助计划”后，香港要求加入该计划

的幼儿园必须按照建议薪级表支付教师薪金。［41］

有研究者认为参照公务员薪酬水平标准制定的

“建议薪级表”从政府层面认可了幼儿园教师的专

业地位并发挥了稳定教师队伍的作用。［42］但从

2007—2008学年正式开始实行“学券计划”以后，

政府取消了对参加计划的幼儿园必须遵照薪级表

支付教师薪酬的强制规定。从统计数据来看，本

地幼儿园教师的流失率从 2012—2013学年的

8.3%上升到了 2017—2018学年的 10.5%。其中，

受过训练幼儿园教师的流失率比未受训练教师流

失率的增长幅度要大得多。未受训练教师流失率

2012—2013学年为26.9%，2017—2018学年为26.8%，
变化幅度很小。在受过训练的幼儿园教师中，幼

儿教育证书或以上教师 2012—2013学年的流失率

为 5.9%，2017—2018学年的流失率为 9.2%，涨幅

为 3.3%；合格幼儿园教师及合格助理幼儿园教师

2012—2013学年的流失率为 14.2%，2017—2018
学年的流失率为 26%，涨幅为 11.8%。在“免费教

育计划”政策下，尽管政府规定基本单位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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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属于薪酬部分，以确保幼儿园教师可以获得

合理的薪酬，但近年来不断有相关人士呼吁要再

次设立幼儿园教师薪级表。香港立法会教育事务

委员会承诺将会评估、反思已有幼儿园教师薪酬

制度，评估设立幼儿园教师薪级表可能带来的影

响，探究设立薪级表的可行性。［43］

五、借鉴

一直以来，非营利组织在香港的社会服务历

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香港非营利组织的发

展，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并从“无形的信任”走向了严格的监督与控制，不

断完善的监控保障机制促使政府资助和非营利组

织服务提供过程的透明度不断提高，为双方的合

作提供了保障。［44］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以规范、

完善的非营利制度设计为前提，通过法律、经济手

段引导和支持非营利性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并以公共财政为主优先保障来自经济困难家庭儿

童的入学机会，逐渐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形成了以

公共财政投入为主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格局特点。

香港政府通过严格的监管与治理机制为香港普惠

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重

要保障，不断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为香港普

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

当前我国内地正处于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构建的关键时期，在管理体制机制、普惠性资

源、教师、幼儿园质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问

题。尽管内地的社会背景与香港存在差异，但在

以下几个方面香港的经验仍值得内地借鉴。首

先，各级政府需充分认识到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是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45］，因此各级政府

要承担起在教育服务中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以及

监管的责任。在引导非营利性幼儿园提供普惠性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时，需要做到资助与监管并行。

其次，为非营利性幼儿园的生存与发展营造良好

的制度环境，逐步完善法律、登记、税收等配套的

非营利制度建设，以吸引更多的非营利组织、公民

举办非营利性幼儿园。制度环境的完善也可促使

更多处于观望状态的民办幼儿园的举办者选择登

记为非营利。再次，政府应进一步健全资助保障

体系，以激励更多的非营利性幼儿园提供普惠性

的学前教育服务。此外，政府应当优先考虑处境

不利儿童的受教育权，优先保障来自经济困难家

庭的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第四，加快依法

落实幼儿园教师待遇的步伐，打破我国当前幼儿

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待遇偏低”的因

果循环链［46］，不断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

为构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重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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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ublic-interest Preschoo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LIU Yan, ZHENG Xiaol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a series of clear non-profit policies, Hong Kong has adopted

many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ublic-interest preschool educa‐

tion, such as increasing public finance to subsidize the non-profit-making kindergartens which can

provide public-interest preschoo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f participating kindergartens,

and improving teacher’s salar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o on. The Hong Kong approach and

policies provide lessons for Chinese mainland to build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public-interest pre‐

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 Hong Kong preschool education; non-profit-making kindergartens; public-interest

preschool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 system; government fund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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